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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软饮料 HJ/T 210-2005 

 

1 目的 

本要求适用于软饮料（目前统称为饮料）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2 认证模式 

按 “初始工厂检查＋产品抽样检测+获证后的监督”模式进行；认证的基

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工厂检查 

c．产品抽样检测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f. 证书到期再认证 

3 引用标准 

GB 2760-201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3-2014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 

GB 2762-201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 

GB l0789-2007   饮料通则 

GB 16322-2003   植物蛋白饮料卫生标准 

GB 17324-2003   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 

GB 17325-2005    食品工业用浓缩果蔬汁（浆）卫生标准 

GB 2759.2-2003  碳酸饮料卫生标准 

GB 19296-2003   茶饮料卫生标准 

GB/T 21733-2008 茶饮料 

CCGF 120.7-2008 固体饮料 

CCGF 120.1-2008 瓶装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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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ods-info.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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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F 120.4-2008 果、蔬汁饮料 

GB 5009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系列标准 

GB 12695-2003   饮料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4 认证产品范围 

适用于定量包装的，供直接饮用或用水冲调饮用的，乙醇含量不超过质量分

数 0.5%的制品。 

注：饮用药品不在本认证范围。 

5 单元划分原则 

5.1 按照原料或产品性状进行划分，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不同系列饮料为不同的

认证单元，主要分成 11 大类，分别为碳酸饮料类（含汽水）、果汁和蔬菜汁类、

蛋白饮料类、包装饮用水类、茶饮料类、咖啡饮料类、植物饮料类、风味饮料

类、特殊用途饮料类、固体饮料类、其他饮料类。 

注：生产工厂、产品商标、产品名称、饮料类型相同，饮料外观结构、形态

不同视同为一个认证单元。 

5.2 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6 申请资料 

6.1 申请文件 

申请书、产品差异描述、保障措施指南对照表（或文件）。 

6.2 申请材料 

A、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B、生产者持有的商标证明文件复印件； 

C、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或 CCC 证书复印件； 

D、当认证委托人、生产者不同时，需提认证委托人与生产者的委托关系

证明材料； 

E、环保守法资料； 

F、其他申请书附录所要求的资料。 

7 产品检测 

a）必须按照生产单元进行抽样，初次或再认证项目，要求每个单元必须抽

取吸食品安全风险最大的一个产品型号；年检项目，可以按照生产单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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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相应生产单元中的食品安全风险最大的一个产品型号，但一个周期内年检

的抽样单元应该覆盖全部认证产品单元。 

b）抽样完成后，必须填写抽样单，应包括抽样基数、抽样量、产品生产日

期、抽样日期、抽样地点等信息。 

c）抽样产品必须当场封样，并尽快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8 初始工厂检查 

8.1 检查内容 

依据《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和《环境标志产品保障措施指南》

对生产工厂实施现场检查。 

8.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若认证涉及多

个单元产品，则一致性检查应对每个单元产品至少抽取一个单件产品，重点核

实以下内容： 

a) 原辅料及包装材料的识别 

工厂应提交与 HJ/T 210-2005 中技术内容有关的原辅料清单。 

b) 原辅料及包装材料的控制要求 

    包括原辅料的检验要求，和配比控制的要求，内包装材料的检验要求。 

c) 满足原辅料及包装材料控制要求所采用的方法  

包括原辅料及包装材料的供货厂的选择方法，生产过程的控制方法，成品

出厂的检验方法、不合格品的处置等。 

d) 满足原辅料及包装材料要求的控制记录 

8.3 工厂现场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8.4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单元数、检查类型及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

详见表 1。  

表 1 工厂检查人日数 

         单元数 

检查类型 
1 个单元 2-3 个单元 4-8 个单元 9 个单元及以上 

初次 2 4 6 8 

监督 2 2 4 6 

再认证 2 4 6 8 

注：以上为基础人日数，具体操作参照《现场检查人日数确定作业指导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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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E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EC 采取适

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

查不通过处理。 

9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9.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EC 组织对产品抽样检测报告、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

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9.2 认证时限 

工厂检查完成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 30 天内向申请人颁发认

证证书。 

9.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检查不通过，CE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

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10 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监督抽样检验。 

10.1 监督检查时间 

10.1.1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 12 月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

隔不超过 12 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

的； 

2）CE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

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10.1.2 监督检查人日数见表 1。 

10.2 监督检查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现场检查+产品抽样检测的方式进行，现场检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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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由 CEC 指派的产品认证检查组按照软饮料 HJ/T 210-2005

现场检查表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 

10.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E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EC 采

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

检查不通过处理。 

10.4 监督抽样检测 

按照本要求的第 7 条款要求进行监督抽样检测 

10.5 结果评价 

CE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并结合抽样检测报告进行评价，评价合格的，

认证证书持续有效。不合格时，按照 9.3 规定执行。 

11 再认证 

证书有效期满前 4 个月提交再认证申请，按照初审进行工厂检查。再认证

工厂检查人日数见表 1。再认证评价合格后发新证书。 

12 认证证书 

12.1 证书填写要求 

每个商标分别与产品对应，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型 单元名称 商标名称 产品型号 

软饮料（饮料） 
碳酸饮料类（含

汽水） 

****** 果汁型碳酸饮料 

****** 果味型碳酸饮料 

****** 可乐型碳酸饮料 

****** 其他碳酸饮料 

 果汁和蔬菜汁类 

****** 果汁（浆）和蔬菜汁（浆） 

****** 浓缩果汁（浆）和浓缩蔬菜汁（浆） 

****** 果汁饮料 

****** 蔬菜汁饮料 

****** 果汁饮料浓浆和蔬菜汁饮料浓浆 

****** 复合果蔬汁（浆）及饮料 

****** 果肉饮料 

****** 发酵型果蔬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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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饮料 

****** 其他果蔬汁饮料 

 蛋白饮料类 

****** 发酵型含乳饮料 

****** 配制型含乳饮料 

****** 乳酸菌饮料 

****** 植物蛋白饮料 

****** 复合蛋白饮料 

 包装饮用水类 

****** 饮用天然矿泉水 

****** 饮用天然泉水 

****** 其他天然饮用水 

****** 饮用纯净水 

****** 饮用矿泉水 

****** 其他包装饮用水 

 茶饮料类 

****** 茶饮料（茶汤） 

****** 茶浓缩液 

****** 调味茶饮料 

****** 复合茶饮料 

 咖啡饮料类 

****** 浓咖啡饮料 

****** 咖啡饮料 

****** 低咖啡因咖啡饮料 

 植物饮料类 

****** 食用菌饮料 

****** 藻类饮料 

****** 可可饮料 

****** 谷物饮料 

****** 其他植物饮料 

 风味饮料类 

****** 果味饮料 

****** 乳味饮料 

****** 茶味饮料 

****** 咖啡味饮料 

****** 其他风味饮料 

 特殊用途饮料类 

****** 运动饮料 

****** 营养素饮料 

****** 其他特殊用途饮料 

 固体饮料类 ******  

 其他饮料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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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认证证书的保持 

12.2.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获

得保持。 

12.2.2 认证产品的变更 

12.2.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获证产品关键原材料发生变更，或产品的关

键工艺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向 CEC 提出申请。 

12.2.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E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允许变更。必要时

送样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检验的认证产品

为变更评价的基础。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证书的，原则上新证书的

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12.2.3 产品的增项 

12.2.3.1 增项程序 

持证人需要增加同一单元内的产品时，应提交增项申请，CEC 核查扩展产

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做

补充检测，批准后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检验的

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持证人增加的产品不属于已获证单元的产品时，应提交申请，CEC 需要进

行现场审查。并对新增项产品进行评价，批准后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 

12.2.3.2 文件要求 

持证人应先提供增项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 

12.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E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持证人违反认证有关

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CE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

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持证人可以向 CEC 申请暂停、

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持证人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EC 提出恢复申请，CEC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暂停六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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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 将撤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3 认证标志的使用 

13.1 持证人应按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国环境标志标识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

购买认证标志。 

13.2 认证标志的加施 

应在获证产品本体明显位置或标签、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证书持有者应

向 CEC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中国环境标志标识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印刷、丝印、喷漆、烙印中合适的方式来加施认证标志。 

14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EC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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